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顺职院党发〔2022〕48 号             

 
关于印发《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教职工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各党（群）政管理机构、教学

机构、教辅机构、顺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

已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5 日印发 



  

附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学校教

职工因私出国（境）管理工作，根据《佛山市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

管理监督工作规程》（佛组通〔2018〕110 号）、《佛山市公职人员因

私出国（境）证件管理规定》（佛组通〔2019〕9 号）等有关文件规

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 适用范围 

（一）备案人员 

1.事业编制教职工；  

2.科室副职及以上干部（含专业负责人，含校聘和劳务派遣人员）；  

3.组织人事处全体工作人员、财务处全体工作人员、资产与设备

管理处全体工作人员（含校聘和劳务派遣人员）；  

4.各部门二级财务人员、学校办公室采购科全体工作人员、教务

处和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招生的全体工作人员（含校聘和劳务派遣人

员）；  

5.顺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财务、人事人员

以及各部门负责人； 

6.学校保密员及其他涉密工作人员。 

（二）其他人员 

除备案人员以外，在我校工作的其他教职工。 

 



  

二、 分类集中保管 

（一）备案人员的因私出国（境）证件，由组织人事处代学校统

一集中保管。 

（二）其他教职工的因私出国（境）证件，由所在部门集中保管，

须有专人、专柜保管。 

三、因私出国（境）的次数和时间 

（一）备案人员 

1.次数要求 

（1）中层干部因私出国（境）原则上 1 年不超过 2 次。 

（2）科室副职及以上干部因私出国（境）原则上 1 年不超过 4 

次。 

如有就医、奔丧、继承、学习等特殊情况，超出出国（境）次数

的，报批时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3）学校保密员及其他涉密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管理参照

《保密法》及相关制度进行。 

2.时长要求 

（1）出国旅游不超过 15 天，去香港或澳门旅游不超过 7 天，

出国（境）探亲不超过 20 天；就医、奔丧、继承、学习等特殊情况，

出国（境）时长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另行审批。 

（2）不得同时申请因私出国和因私出境，不得同时申请赴香港

和澳门；申请赴香港或澳门，只能办理“三个月一次”签注。 

（二）其他人员 



  

其他人员因私出国（境）的次数和时间原则上不作要求。 

四、因私出国（境）审批手续 

（一）备案人员 

1.证件领用 

中层干部申请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签证（注）或领取因私

出国（境）证件的，填写《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

审批表（中层干部用表）》，由所在部门分管（联系）校领导和分管组

织人事工作校领导审批后，到组织人事处领用证件。 

非中层干部申请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签证（注）或领取因

私出国（境）证件的，填写《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

审批表（非中层干部用表）》，由所在部门的审批领导和组织人事处负

责人审批后，到组织人事处领用证件。 

2.网上报批 

领出证件后，备案人员须上顺德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

管理系统进行出国（境）行程报批。 

（二）其他人员 

其他人员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签证（注）或领取因私出国

（境）证件的，填写《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审批

表（非中层干部用表）》，由所在部门的审批领导审批后，到所在部门

证照专管员处领用证件。 

五、因私出国（境）报批材料及报批时间 

（一）报批材料 



  

1.申请因私出国（境）旅游的，提交《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

因私出国（境）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 

2.申请因私出国（境）探亲的，除提交《审批表》外，还须提交

以下材料：（1）因私出国（境）证件复印件；（2）身份证复印件；（3）

户口簿（含本人信息及亲属信息页）复印件或其他亲属关系证明；（4）

亲属签名的邀请函；（5）亲属在外有效证件（如学生证、他国身份证，

护照、绿卡等）复印件及翻译件。 

3.就医、奔丧、继承、学习等其他特殊情况，除提交《审批表》

外，其他审批资料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另行提交。 

（二）报批时间 

所有人员申请因私出国（境），须提前 7 个工作日提交申报材料，

审批有效期为 2个月。 

六、因私出国（境）行前报告与行后回访 

（一）所有人员申请因私出国（境），须接受行前谈话提醒，并

填写《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行前谈话提醒情况记

录表》。学校保密员及其他涉密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管理参照《保

密法》及相关制度进行。 

（二）所有人员因私出国（境）返回后，须填写《顺德职业技术

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回访表》,并与证件同时交还给证照专管

员。 

七、因私出国（境）证件日常管理 

 



  

（一）本办法“因私出国（境）证件”，是指因私护照、往来港

澳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二）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先审批，后发放”的原则，把好证件

发放关口，在相关审批手续完成后，不超过出发前 5 个工作日向申

请对象发放因私出国（境）证件。如需提前办理签证（注）的，申请

人员可在完成审批程序后借出证件，办妥签证（注）后，必须将证件

归还，不超过出发前 5 个工作日方可重新申领。如在寒暑假期间申请

出国（境）的，可在假期结束后按期归还，并做好回访留档备查。 

（三）新办或领用的证件须在办理或使用完毕后 10 日内交至保

管部门（如在寒暑假期间则顺延至开学第一周内），并做好回访留档

备查。 

（四）各部门按照“分类集中保管”的范围对保管的证件登记造

册。全体教职工对上交证件负责，无相应证件的应提交书面情况说明。

每次交还、领取、使用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要记录在案，由专

人负责填写《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证件签领表》。 

（五）各部门每年底将教职工出国（境）证件使用和管理情况报

组织人事处核查；组织人事处于下一年初向学校党委书面报告全校教

职工出国（境）证件使用和管理情况。 

八、纪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理由，超越干部管理权限，要求当地出入境管

理部门为自己或他人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 

 



  

（二）符合因私出国（境）证件集中保管适用范围的人员，不准

私自保存因私出国（境）证件； 

（三）不准隐瞒身份或以假身份、有意报低职务等方式申请因私

出国（境）； 

（四）不准以申请旅游等名义，循因私渠道出国（境）办理公

务； 

（五）不准同时使用因公和因私两种出国（境）证件，遗失的要

及时报告； 

（六）不准接受外国或驻国（境）外中资机构（企业）的资助和

以公费的形式，出国（境）探亲、旅游和办理其他私事； 

（七）不准擅自延长在国（境）外的时间； 

（八）不准擅自更改行程或绕道第三国或在境外加签他国（地

区）签证； 

（九）不准未经审批擅自因私出国（境）； 

（十）不准在国（境）外从事赌博等非法活动； 

（十一）不准在国（境）外参与邪教等非法活动，不准参加反党

反国家活动和组织，不准在网络上发表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当言

论。 

九、责任追究 

（一）对无特殊原因未及时交回因私出国（境）证件的，相应部

门要及时催交，对拒不交证及违反纪律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

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诫勉等处理。 



  

（二）各二级学院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书记、党（群）政管

理机构、教辅机构负责人是本部门因私出国(境)监督管理第一责任人，

经查证存在不认真履行审核审批职责、未经审批擅自发放证件、违规

审核审批瞒报因私出国(境)信息的，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第一责任人进行问责。 

十、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学校原

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 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审批表 

（中层干部用表）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出国（境）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共计    天 

前往国家（地区）  

出国（境）事由 

  

 

 

 

 

 

 

 

 

 

 

 

 

所在部门分管

（联系）校领导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组织人事工

作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 2：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审批表 

（非中层干部用表）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出国（境）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共计    天 

前往国家（地区）  

出国（境）事由 

  

 

 

 

 

 

 

 

部门审批领导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处 
负责人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注：部门审批领导为部门负责人（二级学院由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书记

作为部门审批领导） 



  

附件 3：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行前谈话提醒情况记录表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谈 

话 

提 

醒 

情 

况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因私出国（境）管理有关规定，为

确保因私出国（境）期间的安全、合规，并做好防策反、防渗透、防

窃密工作，现将因私出国（境）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如下： 

一、出行目的地必须和申请地一致，不得擅自改变，按时回国（入

境），严禁前往敏感国家或地区。 

二、在国（境）外期间，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我国及所在国

家（地区）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我校的校纪校规。防范境外安全风

险，重视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安全提醒，确保境外安全。  

三、在国（境）外期间，不参加反党反国家活动和组织，不在微

信等社交网络上发表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当言论，不任意评论所

在国的政策，不帮陌生人携带物品。  

四、在国（境）外期间，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涉及国家机密事项，

不与陌生人及无关人员谈论内部问题，不得将涉密材料、物品等带出

境外。  

五、不携带境外出版涉及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书籍及材料入境，

自觉抵制境外不良思潮和政治势力侵扰。 

六、本人保证在回国（境）后 10 天内，将所持因私出国（境）

证件按照管理权限交相应单位保管。 

本人已知悉上述内容，并承诺遵守。 

出国（境）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谈话提醒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 4：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回访表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申请出国（境）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实际出国（境）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随行其他人员及关系： 

 

 

 

 

国（境）外行程 

时   间 地   点 事 项 

   

   

   

   

是否按规定路线和期限出入国（境）？ 是 □否

有无违反保密规定和外事纪律？ □是 □否

有无有无触犯当地国家（地区）法律？ □是 □否

有无接触过境外情报机构、非政府组织、地下宗教、恐怖组织等？ □是 □否

有无被境外有关部门盘查、盘问、拉拢、渗透、策反、威胁等情

况？ 
□是 □否

有无携带境外出版涉及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书籍及材料入境？ □是 □否

以上事项中需要重点说明的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以上情况属实，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 

 

 

出国（境）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证件签领表 

姓名 部门 证件类别 借出时间 签名 归还时间 签名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